
冷鲜肉类产品购销合同

甲方 (采购人):河南省第四监狱

乙方 (供应商):洛阳丹尼斯量贩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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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于乙方在河南省第四监狱 20扭 年度冷鲜肉、牛羊肉采购项目招标中,成

为本项目一标段中标人,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号为:JY141⒅伪00∞OG5。 根据 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,为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,

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达成一致,订立本合同。

—、本合同项下中标产品品牌及规格

二、产品的名称、规格、数量

1、 乙方应根据甲方采购计划,按照投标书所列的产品名称、规格、数量分

批次供货,供货期一年 (自 ⒛⒛年⊥ 月⊥ 日起至⒛⒛年且 月 31日止〉。特

殊情况,经甲、乙双方协商,合同可按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法规适当延

续。鉴于甲方的特殊性,为避免出现产品供应中断情况,如本合同期满,双方未

就延续供货期协商一致,且甲方尚未确定新的供应商或新的供应商尚未开始供货

的,乙方应当按照甲方要求继续供货。

2、 非经甲方书面同意,乙方不得擅自变更 《中标通知书》、本合同中的产品

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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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货物名称 单位 规格 溢价率 (%) 备注

1

冷鲜后腿肉(无

骨带皮 )
斤 一件 zO斤 94%

0
乙

冷鲜后腿肉(无

骨去皮)
斤 一件 20斤 94%

3
冷冻后腿肉(无

骨带皮 )
斤 一件 zO斤 9在%

4
冷冻后腿肉(无

骨去皮 )
斤 一件 zO斤 94%

5 五花肉 斤 94%

6 爿|谓
·(中爿|) 斤 94% 分段、冷冻



三、产品的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

1、 乙方所供产品的技术标准为国家产品标准,并与投标时承诺的质量相一

致,以确保在使用时安全有效,合同期限内,如有新的国家标准,应当以新的国

家标准为准 ;

2、 乙方所供产品与投标书承诺不一致时,甲方有权拒收乙方所送产品且拒

付乙方已供产品的货款,乙方还应当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承担其他违约责任 ;

3、 乙方在所供产品的有效期内,应对产品质量负责 ;

4、 双方对产品质量发生争议时,以共同封存的样品作为检验的依据。

5、 乙方应使用机打送货单据清楚填写产品的品种、等级、数量、单价、总
矽

价 ,并 在 送 货 单 据 上 签 字 、 盖 章 。 否 则 ,甲 方 有 权 拒 绝 签 字 收 货 ,且 不 承 担 任 何         |囱

责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彡

`弓

四、产品的包装标准及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                      幻

产品包装必须符合产品包装质量的要求,因包装不当导致产品受损等由乙方

承担责任,包装物由接受产品单位自行处理。

五、产品的收货单位、交货方式和到货地点

1、 产品的收货单位为招标书中所列的产品采购配送地 ;

2、 交货方式:乙方送货到指定地点,费用自理,送货车辆应当为专用冷藏

车,符合配送及保证产品安全的标准 ;

3、 交货地点:合同中招标人指定地点,乙方应承担交货前产品毁损灭失风

险:

4、 乙方送货至甲方时,应白觉配合接受甲方检查。人员、车辆不得携带违

禁物品进入狱内,进入监区后应严格遵守甲方规定,违者按甲方规定和法律法规



规定接受处罚。

六、交货期限

根据甲方计划在要求时间内送达甲方指定地点。

七、产品的价格及结算方式

1、送货产品价格为乙方将所需产品送至甲方指定地点的全部价格 (卸货费用

甲方自行解决);

2、 冷鲜肉、五花肉当次送货价格以
“
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网

”
当日公

布的同类物资的平均价格为基准价,乘以叹%(溢价率);冷冻后腿肉、排骨 (中

排)当次送货价格以“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网
”4日 前公布的同类冷鲜肉的

平均价格为基准价,乘以 9销 (溢价率);除此以外,送货价格不允许任何形式

的更改或变动 ;

3、 履约保证金:总合同金额的 1t0~万元的z%,即 2.2万元,签订合同前 2

日内汇入采购人指定的账户,下一年度招标采购工作结束后乙方无违约行为的无

息返还 ;

茌、付款方式:按且结算一次,按实际供货量计算。付款前,乙方应当提供甲

方收货人签字确认的机打送货单、全额发票、收据及甲方要求的其他材料,甲方

经审核合格后在两个月内将款项汇至乙方提供的账户中,遇特殊情况双方协商解

诀。

八、验收方法及提出异议的时间

l、 甲方在接受产品时,应按照投标书所列及提供的产品需求,对乙方所提

供的产品及时进行检查验收,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,如发现产品的名称、

规格、数量、品牌、价格和质量等不符合规定要求的,有权拒收,乙方应立即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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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更换,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;

2、 对在使用过程中才能发现的质量问题,甲方应及时向乙方提出书面异议

和处理方法。乙方应在接到书面异议后,十日内负责处理,否则,即视为默认甲

方提出的异议和处理方法 ;

3、 甲方因使用、保管不当而造成了产品质量下降不得提出异议 ;

4、 对产品质量提出争议时,按本合同第四款处理。

九、合同解除的条件

1、 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;

2、 甲方不能按期结算货款,经协商约定期限后仍不能履行付款义务的:

3、 经证实乙方提供的许可证、营业执照是非法、无效的,可认为乙方签订

合同存在欺诈行为,甲方可以单方解除合同:

4、 乙方所送产品的品种、规格、品牌、质量、单位和价格之中的任何一项

与合同规定不相符合的;

5、 乙方不能按照约定及时履行供货义务,经催告后仍不能履行的,甲方有

权取消其中标供应商资格。并对经评审后综合排名下一位的中标候选人进行审查

并确定其成为新的中标供应商;

6、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,乙方全部或部分转让其合同的;

7、 合同期限内,乙方的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被吊销的或被责

令暂停停业的。

8、 乙方存在其他违约或违法行为,甲方认为情节严重的。

十、乙方的违约责任

1、 在规定的配送时间内,不能提供真实、合法、有效的法定经营许可证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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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和其它相关证明,致使合同无法履行的,除按规定没收其

履约保证金外,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;

2、 乙方所供产品因质量不符合要求,甲方有权拒收或退货,同时甲方有权

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,有权解除本合同,且乙方不得再参与投标。因质量问题给

产品使用者造成损害及引发的其他一切责任,均由乙方承担。如甲方因此承担责

任的,除有权全额向乙方追偿外,还有权要求乙方按照赔偿金额的百分之二十支

付违约金。

3、 耒经甲方书面同意,乙方全部或部分转让其应履行合同义务,甲方没收

其履约保证金,并有权解除本合同,造成甲方损失的,还应全额赔偿 ;

4、 乙方不能及时交货或不能正常履约的,除按违约行为进行处罚外,还应

向甲方偿付不能交货部分货趔 %的违约金,甲方损失超过上述违约金标准的,

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全额赔偿其损失。

十一、其他事项

1、 按本合同规定应偿付的违约金、赔偿金等各种经济损失,应在明确责任

后十天内付清 ;

2、 乙方提供以下送达地址作为双方工作联系往来、法律文书及争议解决时人

民法院/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,确认以下送达地址及送达方式适用于诉

讼/仲裁的各阶段,包括但不限于一审、二审、再审、特别程序及执行程序。因

乙方提供的地址/电子送达信息不确切,或者不及时告知变更后的送达地址/电子

送达信息,导致法律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,直接送达的,民事诉讼文

书留在该地址之日为送达之日;邮寄送达的,文书被退回之日为送达之日;电子

送达的,以送达信息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时,即为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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繇儿协”
联系电话: 丿Ⅱ ;‘ )788冫

|

联系地址:硌小l肀亮城 巫 丬LK气 忄张
3、 本合同若发生纠纷,甲乙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,若协商不成,可直接向

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;

4、 本合同执行期间,未尽事宜共同协商,并做出补充规定,与本合同有同

等效力 ;

5、 本合同一式五份,甲方执四份,乙方执一份。

6、 本合同自双方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 (盖 乙方 (盖章)洛阳丹尼斯量贩有限公司

委托代 法人代表或委托代理人:砌0纷

联系方式 : 联系方式:13sg88GO716

地址:洛阳市涧西区南昌路 130号

开户银行:中 国银行南昌路支行

开 户 账 号 :2sB5031sg154

签订日猢氵诩年
s月冫
9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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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户银行:建行洛阳中州西路支行

开 户账 号 :41001539n2∞91Gs888

签订日期叨诩年 古月叼
日


